关于考核优秀及先进工作者推荐名额分配的通知
 

各系（院机关）：
根据校人事处有关2007年度考核通知的精神，我院考核优秀名额为 23 人，在考核优秀人员中推荐：院级先进工作者推荐名额11人；奖教金7+1人；校级先进工作者推荐名额1人。具体名额分配如下：
	部    门
	优秀推荐名额
	奖教金
	院级先进推荐名额
	校级先进推荐名额

	经济学系
	5
	2
	3
	 

 

各系（院机关）在推荐出的院级先进名单中推荐1名校级先进候选人。

	金融学系
	6
	2
	3
	

	国际经济学系
	5
	2
	2
	

	财政学系
	2
	1
	1
	

	院机关
	5
	1
	2
	

	合计
	23
	7+1
	11
	


请各部门做好相关考核和评选工作，12月31日前上报学院组织人事科。
特此通知
 

浙江大学经济学院
　2007年12月19日
 
